
大法官會議解釋案件

受理件數：本年1-6月份受理316件，其中

舊 受 192 件，占 60.76 %
新 收 124 件，占 39.24 %
合 計 316 件 100 %

終結件數：本年1-6月份終結146件，其中解釋公布者15件，不予受理者106件
                     ，併案25件。

未結案件：本年1-6月份未結170件。其中 

已提審查報告 78 件，占 45.88 %
未提審查報告 92 件，占 54.12 %
合    計 170 件 100 %

人民陳訴案件

受理件數：本年1-6月份受理2,108件，其中

舊 受 109 件，占 5.17 %
新 收 1,999 件，占 94.83 %
合 計 2,108 件 100 %

按受理單位分：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受 理 230 件，占 10.91 %
民  事  廳  受 理 755 件，占 35.82 %
刑  事  廳  受 理 870 件，占 41.27 %
行政訴訟及懲戒廳受理 216 件，占 10.25 %

  司  法   行  政  廳  受 理 37 件，占 1.75 %
合        計 2,108 件     100 %

終結件數：本年1-6月份終結1,992件，其中

函 覆 1,162 件，占 58.33 %
存 查 712 件，占 35.74 %
移 出 117 件，占 5.88 %
其    他 1 件，占 0.05 %
合 計 1,992 件 100 %

未結案件：本年1-6月份未結116件。

  最高法院訴訟案件

民事事件

受理件數：本年1-6月份受理5,392件，其中 

舊  受 2,740 件，占 50.82 %
新  收 2,652 件，占 49.18 %
合  計 5,392 件 100 %

終結件數：本年1-6月份終結2,396件，其中 

判  決 965 件，占 40.28 %
裁  定 1,289 件，占 53.80 %
撤  回 26 件，占 1.08 %
其  他 116 件，占 4.84 %
合  計 2,396 件 100 %

未結事件經過時間： 

二 月  以  下 727 件，占 24.27 %
逾 二月 至 三月 以下 359 件，占 11.98 %
逾 三月 至 六月 以下 971 件，占 32.41 %
逾 六月 至 九月 以下 794 件，占 26.50 %



逾 九月 至 一年 以下 138 件，占 4.61 %
逾一年至一年半以下 4 件，占 0.13 %
逾一年半至二年以下 2 件，占 0.07 %

  逾             二           年 1 件，占 0.03 %
合       計 2,996 件 100 %

平均每法官每月辦結件數：本年1-6月份為16.69件。

終結事件平均一件所需日數：本年1-6月份為46.89日。

刑事案件

受理件數：本年1-6月份受理12,294件，其中 

舊  受 7,685 件，占 62.51 %
新  收 4,609 件，占 37.49 %
合  計 12,294 件 100 %

終結件數：本年1-6月份終結4,086件，其中 

判 決 3,690 件，占 90.31 %
裁 定 269 件，占 6.58 %
撤 回 38 件，占 0.93 %

  其    他 89 件，占 2.18 %
合 計 4,086 件 100 %

未結案件經過時間： 

二 月  以  下 1,288 件，占 15.69 %
逾 二月 至 三月 以下 493 件，占 6.01 %
逾 三月 至 六月 以下 1,258 件，占 15.33 %
逾 六月 至 九月 以下 906 件，占 11.04 %
逾 九月 至 一年 以下 1,117 件，占 13.61 %
逾一年至一年半以下 1,980 件，占 24.12 %

   逾一年半至二年以下 1,165 件，占 14.19 %
   逾           二             年 1 件，占 0.01 %
合       計 8,208 件 100 %

平均每法官每月辦結件數：本年1-6月份為19.44件。

終結案件平均一件所需日數：本年1-6月份為23.54日。

重大刑事案件

受理件數：本年1-6月份受理245件，其中 

舊 受 31 件，占 12.65 %
新 收 214 件，占 87.35 %
合 計 245 件 100 %

終結件數：本年1-6月份終結207件，其中 

確定判決 83 件，占 40.10 %
發回更審 124 件，占 59.90 %
合  計 207 件 100 %

 

判決確定案件中，以殺人既遂 34.5件最多，占41.57%；懲治盜匪條例24 件次之，占28.92%；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22件
再次之，占26.51%。 

判決確定案件被告人數100人，其裁判結果：

  死          刑 14 人，占 14.00 %
  無   期   徒        刑 72 人，占 72.00 %
  逾十年至十五年以下 11 人，占 11.00 %
  十       年        以     下 2 人，占 2.00 %
  無                            罪 1 人，占 1.00 %
  合          計 100 人 100 %



未結案件：本年1-6月份未結38件。

終結案件平均一件所需日數：本年1-6月份為23.90日。

行政法院行政訴訟事件

受理件數：本年1-6月份受理9,309件，其中 

舊 受 5,468 件，占 58.74 %
新 收 3,841 件，占 41.26 %
合 計 9,309 件 100 %

終結件數：本年1-6月份終結3,600件，其中 

判 決 3,018 件，占 83.83 %
裁 定 547 件，占 15.20 %

 撤    回 12 件，占 0.33 %
其 他 23 件，占 0.64 %
合 計 3,600 件 100 %

 

終結事件之訴訟類別以不服再訴願決定者3,380件較多，占93.89%；再審之訴者130件次之，占3.61% ；聲請再審者78 
件再次之，占2.17%；其他7件及再訴願不為決定7件較少，
各占0.19%及0.14%。

未結事件經過時間： 

   二   月  以  下 1,493 件，占 26.15 %
逾 二月 至 三月 以下 504 件，占 8.83 %
逾 三月 至 六月 以下 1,647 件，占 28.85 %
逾 六月 至 九月 以下 1,473 件，占 25.80 %
逾 九月 至 一年 以下 438 件，占 7.67 %
逾一年至一年半以下 152 件，占 2.66 %

  逾一年半至二年以下 1 件，占 0.02 %
   逾            二           年 1 件，占 0.02 %
合       計 5,709 件 100 %

終結事件平均一件所需日數：本年1-6月份自收案至結案日為216.66日，
                                                       自分案至結案日為34.06日。

平均每評事每月辦結件數：本年1-6月份為36.68件。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案件

受理件數：本年1-6月份受理244件，其中 

舊 受 69 件，占 28.28 %
新 收 175 件，占 71.72 %
合 計 244 件 100 %

終結件數

本年1-6月份終結178件，其中懲戒案件134件，再審議案件44件。

懲戒案件中被移送懲戒人數計192人，其服務機關屬於中央機關者65人
，屬於地方機關者127人。

被移送懲戒原因中，屬於違法者66人，違法失職者126人。

審定處分情形中，不受懲戒者11人，免議或不受理者9人，撤職者4人，
休職者19人，降級者25人，記過者73人，申誡者15人，停止審議程序者
36人。

再審議案件均由受懲戒處分人聲請；其終結情形之人數計44人，其中駁
回聲請者43人，撤銷原議決更為議決減俸者1人。

未結案件經過時間 

二   月     以   下 33 件，占 50.00 %
逾二月至三 月 以 下 13 件，占 19.70 %
逾三月至六 月 以 下 3 件，占 4.55 %



逾六月至九 月 以 下 12 件，占 18.18 %
逾九月至一 年 以 下 2 件，占 3.03 %
逾一年至一年半以下 2 件，占 3.03 %
逾一年半至二年以下 1 件，占 1.51 %
合          計 66 件 100 %

終結案件平均一件所需日數：本年1-6月份為62.13日。

平均每月辦結案件件數：本年1-6月份為29.67件。

高等法院訴訟案件

民事事件

受理件數：本年1-6月份受理15,936件。

按舊受及新收分：  

舊 受 6,130 件，占 38.47 %
新 收 9,806 件，占 61.53 %
合 計 15,936 件 100 %

按法院別分：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受 理 7,609 件，占 47.75 %
臺  中  高   分  院 受 理 3,493 件，占 21.92 %
臺  南  高   分  院 受 理 2,212 件，占 13.88 %
高  雄  高   分  院 受 理 1,943 件，占 12.19 %
花  蓮  高   分  院 受 理 645 件，占 4.05 %
福建金門高分 院 受 理 34 件，占 0.21 %
合        計 15,936 件 100 %

終結件數：本年1-6月份終結9,515件。其中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終結 4,647 件，占 48.84 %
臺 中 高  分   院  終 結 1,871 件，占 19.66 %
臺 南 高  分   院  終 結 1,269 件，占 13.34 %
高 雄 高  分   院  終 結 1,147 件，占 12.05 %
花 蓮 高  分   院  終 結 569 件，占 5.98 %
福建金門高分院 終 結 12 件，占 0.13 %
合        計 9,515 件 100 %

未結事件經過時間：  

二 月  以  下 1,709 件，占 26.62 %
逾 二月 至 三月 以下 626 件，占 9.75 %
逾 三月 至 六月 以下 1,378 件，占 21.46 %
逾 六月 至 九月 以下 716 件，占 11.15 %
逾 九月 至 一年 以下 527 件，占 8.21 %
逾一年至一年半以下 605 件，占 9.42 %
逾一年半至二年以下 355 件，占 5.53 %
逾   二   年 505 件，占 7.86 %
合       計 6,421 件 100 %

終結事件平均一件所需日數：本年1-6月份為113.76日。

平均每法官每月辦結件數：本年1-6月份為18.27件。

上訴事件維持率：本年1-6月份為58.37％。

抗告事件維持率：本年1-6月份為72.44％。

和解成立件數占二審上訴終結事件百分比：本年1-6月份為11.63％。

刑事案件

受理件數：本年1-6月份受理31,952件。

     按舊受及新收分  

舊 受 8,609 件，占 26.94 %



新 收 23,343 件，占 73.06 %
合 計 31,952 件 100 %

     按法院別分  

臺 灣 高 等 法 院受 理 13,769 件，占 43.10 %
臺 中  高   分  院 受 理 7,545 件，占 23.61 %
臺 南  高   分  院 受 理 4,169 件，占 13.05 %
高 雄  高   分  院 受 理 5,336 件，占 16.70 %
花 蓮  高   分  院 受 理 1,078 件，占 3.37 %
福建金門高分院 受 理 55 件，占 0.17 %
合       計 31,952 件 100 %

終結件數：本1-6月份終結22,042件。其中  

臺灣高等 法 院 終結 9,157 件，占 41.54 %
臺 中 高 分 院  終 結 5,200 件，占 23.59 %
臺 南 高 分 院  終 結 3,200 件，占 14.52 %
高 雄 高 分 院  終 結 3,687 件，占 16.73 %
花 蓮 高 分 院  終 結 780 件，占 3.54 %
福建金門高分院終結 18 件，占 0.08 %
合          計 22,042 件 100 %

未結案件經過時間：  

二 月  以  下 4,809 件，占 48.53 %
逾 二月 至 三月 以下 1,026 件，占 10.35 %
逾 三月 至 六月 以下 1,457 件，占 14.70 %
逾 六月 至 九月 以下 616 件，占 6.22 %
逾 九月 至 一年 以下 740 件，占 7.47 %
逾一年至一年半以下 954 件，占 9.63 %
逾一年半至二年以下 190 件，占 1.92 %
逾   二   年 118 件，占 1.18 %
合       計 9,910 件 100 %

終結案件平均一件所需日數：本年1-6月份為80.00日。

平均每法官每月辦結件數：本年1-6月份為29.46件。

上訴案件維持率：本年1-6月份為63.16％。

抗告案件維持率：本年1-6月份為84.62％。

重大刑事案件

受理件數：本年1-6月份受理462件，其中  

  舊    受 201 件，占 43.51 %
  新    收 261 件，占 56.49 %
  合    計 462 件 100 %

終結件數：本年1-6月份終結253件，其中

  實 際重大刑案 終 結 者 241 件，占 95.26 %
  非實際重大刑案終結者 12 件，占  4.74 %

合       計   253 件   100 %

                     第二審重大刑事案件終結情形:
                     實際重大刑事案件終結238件, 其中殺人既 遂81件最多,占34.03％;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既遂55次之,占 23.11％;其他嚴重侵害國
                     家法益或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之案件35 件再次之,占7.98%。

                      終結案件被告人數計351人，其中

上 訴 駁 回 者 68 人，占 19.37 %
撤銷改判維持原刑期 179 人，占 51.01 %
撤銷改判減免或無罪 76 人，占 21.65 %

   撤   銷  改  判  加  重 22 人，占 6.27 %
   撤                           回 2 人，占 0.57 %



   免                           訴 1 人，占 0.28 %
   不          受             理 3 人，占 0.85 %
   合         計 351 人 100 %

 

又宣告 

死  刑 90 人，占 25.64 %
無期徒刑 161 人，占 45.88 %
逾  十  年 49 人，占 13.96 %
十年以下 36 人，占 10.26 %
無        罪 9 人，占 2.56 %
撤        回 2 人，占 0.57 %
免        訴 1 人，占 0.28 %
不  受  理 3 人，占 0.85 %
合     計 351 人 100 %

未結案件經過時間： 

二 月  以  下 83 件，占 39.71 %
逾 二月 至 三月 以下 41 件，占 19.62 %
逾 三月 至 六月 以下 38 件，占 18.18 %
逾 六月 至 九月 以下 18 件，占 8.61 %
逾 九月 至 一年 以下 13 件，占 6.22 %
逾一年至一年半以下 9 件，占 4.31 %
逾一年半至二年以下 4 件，占 1.91 %
逾             二           年 3 件，占 1.44 %

   合          計 209 件 100 %

終結案件平均一件所需日數：本年1-6月份為141.27日。

地方法院訴訟案件

民事事件(包括民事執行事件)

受理件數：本年1-6月份受理858,918件，其中 

舊 受 114,669 件，占 13.35 %
新 收 744,249 件，占 86.65 %
合 計 858,918 件 100 %

終結件數：本年1-6月份終結717,394件。

未結事件經過時間： 

  二   月   以   上 49,637 件 ，占 35.07 %

逾 二月 至 三月 以下 13,282 件 ，占 9.38 %

逾 三月 至 六月 以下 24,803 件 ，占 17.53 %

逾 六月 至 九月 以下 16,407 件 ，占 11.59 %

逾 九月 至 一年 以下 12,857 件 ，占 9.08 %

逾一年至一年半以下 13,143 件 ，占 9.29 %

逾一年半至二年以下 5,761 件 ，占 4.07 %

逾   二   年 5,634 件 ，占 3.99 %

合       計 141,524 件 100 %

終結事件平均一件所需日數：本年1-6月份為78.10日。

平均每法官每月辦結件數：本年1-6月份民事訴訟為48.57件﹐非訟事件為
                                                   322.48件﹐強制執行為399.03件。

上訴事件維持率：本年1-6月份為74.51％。

抗告事件維持率：本年1-6月份為91.15％。

和解成立件數占第一審終結件數扣除除權判決及離婚件數後百分比：
本年1-6月份為7.43％。



調解成立件數占調解終結件數扣除離婚調解事件後成立與不成立件數
百分比：本年1-6月份為14.11％。

刑事案件

受理件數：本年1-6月份受理193,269件，其中 

舊 受 37,944 件，占 19.63 %
新 收 155,325 件，占 80.37 %
合 計 193,269 件 100 %

終結件數：本年1-6月份終結153,356件。

終結案件平均一件所需日數：本年1-6月份為103.56日。

平均每法官每月辦結件數：本年1-6月份為68.28件。

上訴案件維持率：本年1-6月份為60.90%。

抗告案件維持率：本年1-6月份為83.08%。

未結案件經過時間 

  二    月   以   下 15,327 件，占 38.40 %
逾 二月 至 三月 以下 4,741 件，占 11.88 %
逾 三月 至 六月 以下 9,006 件，占 22.56 %
逾 六月 至 九月 以下 3,642 件，占 9.12 %
逾 九月 至 一年 以下 2,114 件，占 5.30 %
逾一年至一年半以下 2,942 件，占 7.37 %
逾一年半至二年以下 997 件，占 2.50 %
逾   二   年 1,144 件，占 2.87 %
合       計 39,913 件 100 %

重大刑事案件

受理件數：本年1-6月份受理579件﹐其中 

舊 受 297 件，占 51.30 %
新 收 282 件，占 48.70 %
合 計 579 件 100 %

終結件數：本年1-6月份終結278件﹐其中 

實 際 重大 刑案 終結者 218 件，占 78.42 %
非實際重大刑案終結者 60 件，占 21.58 %
合        計 278 件 100 %

 

實際以重大刑事案件終結218件，以殺人既遂123件較多，占56.42%
;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38件次之，占17.43%; 懲治盜匪條例32件再次之，占14.68%;其餘各罪計25件，占11.47%。

終結案件被告人數計304人﹐其中宣告

  死  刑 17 人，占 5.59 %
  無期徒刑 76 人，占 25.00 %
  逾  十  年 115 人，占 37.83 %
  十年以下 63 人，占 20.72 %
  無     罪 22 人，占 7.24 %
  其        他 11 人，占 3.62 %
  合     計 304 人 100 %

未結案件經過時間： 

  二    月    以   下 91 件，占 30.23 %
逾 二月 至 三月 以下 28 件，占 9.30 %
逾 三月 至 六月 以下 68 件，占 22.59 %
逾 六月 至 九月 以下 37 件，占 12.29 %
逾 九月 至 一年 以下 20 件，占 6.65 %
逾一年至一年半以下 29 件，占 9.63 %
逾一年半至二年以下 12 件，占 3.99 %



逾   二   年 16 件，占 5.32 %
合       計 301 件 100 %

終結案件平均一件所需日數：本年1-6月份為198.78 日。


